附件5
城市双修工作考核标准
	序号
	考核
内容
	考核
指标
	考核内容和计分办法（总分值100分）
	分值
	考核方式
	得分

	1
	城市双修（60分）
	组织
机制
	日常工作配合协作积极主动，数据调度、材料上报及时准确，漏报、错报、迟报一次扣1分。
	5
	日常掌握
	

	
	
	
	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城市双修工作会议，研究部署和推动城市双修工作，政府召开计5分，主管部门召开计3分。
	5
	查阅资料
	

	
	
	
	有工作方案（无方案不得分），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（计2分），建立量化评估指标体系（计3分）。
	5
	查阅资料
	

	
	
	方案、政策
制定
	编制“城市双修”实施方案，并明确逐年工作目标（无方案不得分，无分年度目标扣3分）；相关政策出台情况（查看监督检查、工作通报等文件，未开展一项扣3分）。
	5
	查阅资料
	

	
	
	年度任务完成情况
	国家、省、市明确的年度任务项目完成情况：主要包括：1.黑臭水体整治；2.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；3.污水处理厂新建；4.存量垃圾场治理；5.焚烧发电厂建设；6.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推进等相关领域（上级明确的工作任务未完成的，该项不得分，完成当年度具体工作任务得满分，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，若无任务则得平均分）
	20
	查阅资料
现场核实
	

	
	
	目标指标完成情况
	《湖南省城市双修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0）》明确的各项指标完成情况，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率、污泥无害化处理率、垃圾无害化处理率、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、城市建成区绿地率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（计算指标进展和完成情况，指标进展严重滞后的每项扣3分，扣完为止，考核年未完成的指标一项扣4分，扣完为止）。
	20
	查阅资料
	

	2
	城镇统计（30分）
	资料
报送
	城镇统计专人负责，数据调度、材料上报及时准确（含日常工作资料和数据上报），漏报、错报、迟报一次扣1分。
	30
	查阅资料
日常掌握
	

	3
	工作整改（10分）
	问题
整改
	国家、省、市巡查检查、跟踪审计、督导考核中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位的计4 分，凡某项次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的扣1分。
	10
	查阅资料
日常掌握
	

	4
	加分项
	
	1.年内被国家、省领导书面批示肯定的一次加2分，被市领导批示书面肯定的一次加0.5分；
2.获得国家、省荣誉及表彰的一项加2分；
3.工作经验被中央、省主要新闻媒体宣传报道或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信息专刊刊登一次加1-2分，被市内主要新闻媒体或市委、市政府有关信息专刊刊登一次加0.5分；
4.承接、参与国家、省级调研课题或政策文件制定的一次加1分，承接、参与市级调研课题或政策文件制定的一次加0.5分;
5.加分可累计，年内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。
	
	查阅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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